




位，全面梳理失分项目和问题根源，确保每项指标都搞清楚、

弄明白、 整规范。

二、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

4.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。 通过报刊、 广播、 电视等媒

体及网站专题、 政务微博微信、 政务客户端 (摇工作平台、

“掌上社保” APP) 及公开栏等传统公开平台，及时发布我

局相关政策、政务及惠民信息，不断拓展丰富信息公开内容，

使信息公开更加全面化。

5.监督保障情况。一是落实内部管理和责任考核追究制

度，把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我局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 纳

入日常工作安排部署，并纳入年终目标考核，促进信息公开

工作常态化、 规范化； 二是积极畅通渠道，广泛接受社会监

督。在门户网站上公开咨询和投诉渠道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

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； 三是完善社会评议制度，针对评议

发现的问题，落实整改措施，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工作，切

实发挥评议工作的正向激励作用。

况

第二十条第 (一) 项

本年新 本年新
对外公开总数量信息内容

制作数量 公开数量

规章 0 0 ○

规范性文件 0
0

0

第二十条第 (五) 项

信息内容 本年增/减上一年项目数量 处理决定数量








